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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政策 

大昌行集團 (以下簡稱：集團) 重視生態保育及生物多樣性，集團承諾在保護環境的同時，亦致力為生

物多樣性帶來正面的淨影響。與此同時，集團亦冀望和鼓勵持份者，包括員工和供應商共同守護生態環

境與生物多樣性，以協助避免因生物多樣性喪生而令社會和經濟受到嚴重的威脅和破壞。 

本政策適用範圍： 

o 本政策範圍包括集團所有業務單位，如與當地法律法規或標準有所衝突或不相符，應對本政策

條文採取必要修訂以同時符合當地與香港法律法規。 

o 本政策為集團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的整體營運方針，所有業務單位應遵從有關政策，並且在

有需要時以此政策為藍本制定業務單位的各項政策以積極支持集團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的目

標。 

在保護生物多樣性上，集團承諾： 

o 積極避免對生物多樣性造成負面影響，並致力於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為生物多樣性造成淨正面

影響，增加生態價值。 

o 致力避免砍伐森林的行為。 

o 為營運場地選址時考慮對周邊生態包括動植物的影響。 

o 避免於高生態價值的地點與附近地點進行業務。 

o 於有需要時，進行生物多樣性的風險評估，並且就評估結果進行預防、糾正或緩解措施。 

o 致力於進行生物多樣性的風險評估時，按照緩解措施等級(Mitigation Hierarchy)，按「避免」、

「減緩」和「補償」的優先次序決定緩解措施，在可行的情況下，集團會優先使用「避免」的

緩解措施，並在「避免」和「減緩」措施均不可行的情況下方使用「補償」作為緩解措施。 

o 鼓勵供應商對進行生物多樣性評估，並且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和提供淨正面影響，以及避免於

高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點和附近地點進行業務。 

o 對員工和持份者進行生物多樣性教育活動，提升員工和持份者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意識。 

政策的制定、持續檢討與改進： 

o 本政策由集團環境社會及管治工作小組與集團相關部門共同制定並得到管理層授權發佈。 

o 集團環境社會及管治工作小組與集團相關部門於每個年度或於有需要時審視有關政策，並且定

期收集員工意見，積極與持份者溝通，適時作出修訂，以確保集團的生物多樣性政策是有效、

可行和可持續。 

 

最後更新日期：2025 年 10 月 30 日 

最後政策檢討日期：2025 年 11 月 28 日 


